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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 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坚持新发展理念，以鄂

温克族自治旗的自然地理格局为基础，以解决当前生态

环境突出问题为导向，以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为

目标，系统谋划和推进鄂温克族自治旗的生态修复工作。

 本《规划》是鄂温克族自治旗国土空间规划的重要专项

规划，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旗域国土空间生态修复任

务的总纲和空间指引，是开展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工作的

重要依据。



编制目的

 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核心理念，科学

统筹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关系，推进鄂温克族

自治旗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

 依据《内蒙古自治区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2021-2035

年）》《呼伦贝尔市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2021-2035

年）》《鄂温克族自治旗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鄂温克族自治旗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

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等，编制《鄂温克族

自治旗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2021-2035年）》（以下

简称《规划》）。



指导思想

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围绕党中央对内蒙古自治区的战略定位，聚焦高质量完

成“五大任务”和全方位建设“模范自治区”两件大事，坚定

不移走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以

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祖国北疆安全稳定屏障为目

标，坚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统筹推进山水林田

湖草沙系统治理，推进东北森林带、北方防沙带生态屏障建设

，统筹森林、草原、湿地生态保护修复，着力培育健康稳定、

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

功能完备的生态系统。



规划适用范围

 《规划》范围为鄂温克族自治旗行政辖区内全部国土空间



·

一、是积极响应国家生态文明建设战略的具体行动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引领下，编制鄂温

克族自治旗国土空间生态修复专项规划，能够精准对接国家生态

修复任务，明确在自治旗在内蒙古自治区生态战略中的定位与责

任，更好地融入全国生态保护修复大局，确保国家战略在地方落

地生根。

二、是完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重要抓手

编制生态修复专项规划，是构建鄂温克族自治旗国土空间规

划体系的重要一环。不仅能细化上位规划对区域生态环境保护的

要求，也与其他专项规划相互衔接，并提供生态支撑，明确生态

保护与修复的空间布局和要求，使国土空间规划更加科学合理、

全面系统，提升国土空间治理能力和水平。

三、是保障生态安全、维护生态功能的重要举措

鄂温克族自治旗拥有丰富多样的生态系统，其在涵养水源、

保持水土、调节气候、维护生物多样性等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编制生态修复专项规划，有助于更好应对因自然灾害、不合理的

人为活动导致的草地“三化”、水土流失加剧等生态安全威胁，

提升区域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抗干扰能力，维护区域生态平衡。

规划实施的重大意义



规划目标

到2025年，农田、林草、河湖、湿地等生态系统状况得到

改善，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有所提升，自然资

源保护与综合利用水平进一步提高，建设生态廊道系统，

连通辉河、樟子松、维纳河自然保护区和伊敏河、莫和尔图

湿地公园等重要生态源地，草原三化综合治理取得明显成

效，伊敏河、辉河、锡尼河等流域生态加速修复，城乡风貌

有效改善。

到2035年，巩固已有成果，优化生态保护模式。农田、林

草、河湖、湿地等生态系统实现良性循环，生态系统多样性、

稳定性、持续性明显提升，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绿色生产生

活方式广泛形成，提升生态廊道网络连通性和景观功能，

完善辉河、樟子松、维纳河自然保护区和伊敏河、莫和尔图

湿地公园等重要生态源地，草原三化综合治理效果显著，伊

敏河、辉河、锡尼河等流域生态充分改善，实现天蓝、地绿、

水清、土净的美丽鄂温克新画卷。



规划重点内容

01

“一屏”指大兴安岭中-低山群生态屏障。

“五区”指辉河生态修复区、矿山综合整治修复区、莫和尔图低山丘陵生

态修复区、樟子松低山丘陵生态修复区和大兴安岭中-低山群生态修复区。

“多廊”指伊敏河、辉河、维纳河、维特根河、锡尼河生态廊道，主要作

用是提高生态空间连通性。

“多点”指自然保护区、湿地公园、森林公园等生态节点。

“一屏五区多廊多点”

生态修复总体格局



规划重点内容

02 生态修复分区

落实呼伦贝尔市生态修复规划中对于鄂温克族自治旗任务要求、

主攻方向、相关规划指标等相关内容。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

性修复。开展水源地与流域保护和治理、草地三化治理、水系林网建

设、森林资源保护与管护、湿地保护与恢复、环境保护综合治理、城

镇生态修复和生态安全防御体系建设等。修复受损的森林、湿地、水

系，治理改善水、大气和土壤环境，稳步提高森林覆盖率和水资源可

利用率，改善生态质量，减少水土流失的能力，增强生态屏障功能。



规划重点内容

03 生态修复任务

落实鄂温克族自治旗国土空间规划划定的生

态保护红线管控边界，守住自然生态本底，

进一步筑牢区域生态安全格局。

1、严守生态保护红线，建立自然保护地体系。

严格执行基本草原保护和草原生态修复监测评估

基本制度，落实草原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

统筹实施草原生态修复，加快恢复草原植被，加

强草原生态监测，提高草原质量，防止沙化扩张。

3、重点恢复草原生态系统，开展草原沙化修复。

科学开展国土绿化行动，加强自然保护区、湿

地公园、森林公园建设，加快生态脆弱地区和

生态重点地区造林绿化步伐，开展中幼林抚育、

退化林修复，进一步调整和优化树种结构，改

善林相景观，提高林分质量和林地生产力。

2、科学推进旗域国土绿化，筑牢绿色生态屏障。

01

03

02



规划重点内容

03 生态修复任务

践行人民城市理念，修复城市河湖水系和湿地，完

善蓝网绿道，构建亲自然漫步空间。加强城市公园

绿地、防护绿地建设，增强城乡绿地的系统性、协

同性，构建完整连贯的城市绿地系统；改善城镇人

居环境，提升城市生态品质。

6、合理优化城镇生态系统，提升城镇生态品质。

全面推行河湖长制，开展河湖健康评估，加强河湖

水域岸线分区管控与用途管制，严格管控可能影响

防洪安全、供水安全和生态安全的项目建设和活动，

防范化解沿岸水环境风险。

4、统筹推进流域水生态修复，改善流域生态环境。

严格湿地保护红线管控，强化湿地用途管制和利用

监管，明确管控要求。积极推进湿地自然生境及重

要野生动植物栖息地恢复，通过实施水系连通、栖

息地恢复等措施，修复退化湿地，满足湿地生态用

水量，促进重要湿地生态系统功能稳步提升。

5、系统维护生物多样性，保护修复重要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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